泗政办字〔2019〕19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

中心花生生产中心建设补助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花生生产中心建设补助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花生

生产中心建设补助实施方案

为优化我县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装备水平,推进我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助力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19年,我县对县域内新建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花生生产中心进行建设补助。为做好建设补助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基本要求,重点围绕高效植保、粮食烘干、花生机收等薄弱环节，对植保中心、烘干中心、花生生产中心进行专项建设补助。建立健全以县农机中心为核心，以镇街农业综合服务站为支撑，以农机专业合作社、植保、烘干、花生生产三大中心为示范点的农机化新技术推广服务网络，进行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应用示范，打造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以点带面，不断加快小麦、玉米、花生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普及应用，为成功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提供坚实的装备技术支撑。

二、建设补助对象

泗水县辖区内，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独立法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从事植保作业、粮食烘干、花生机械化生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三、建设标准及补助金额

（一）植保中心建设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库房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要求2019年1月1日—8月31日,新购植保无人机、植保机器人、高地隙喷杆喷雾机15台（含15台）以上，其中植保无人机10台（含10台）以上。计划建设植保中心7处，每处补助20万元。
（2） 烘干中心建设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库房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以上。要求2019年1月1日—8月31日,新购低温循环式烘干机械日烘干能力120吨（含120吨）以上。计划建设烘干中心3处，每处补助60万元。

（三）花生生产中心建设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库房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要求2019年1月1—8月31日,新购植花生播种机100台以上，花生收获机80台以上。计划建设花生生产中心4处，每处补助20万元。

承担建设两处以上中心建设的，办公、库房建筑面积标准综合考虑。

四、建设补助申请程序

（一）对象确定

由符合条件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主申报，由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组，采取专家评审、择优评定的办法进行评审，确定补助对象。
（2） 建设验收

建设完成后，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组织相关专家或邀请第三方对各中心办公场所、库房等建设情况及机具购置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审计报告。

（3） 资金兑付

各中心建设完成并验收通过后，由县财政局进行统一兑付。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及花生生产中心建设补助工作,在泗水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要明确职责分工,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严把审核关。

（二）公开信息,接受监督。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要在济宁市农机化信息网县市区专栏中全面公开实施方案、投诉咨询方式等信息。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及花生生产中心补助对象确定后,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将所有享受补助对象信息,在济宁市农机化信息网县市区专栏中公告。

（三）加强监管,严惩违规。全面建立2019年植保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及花生生产中心补助工作内部控制规程,规范业务流程,明晰职责分工,强化监督制约。申请建设补助的对象要确保填写的个人(组织)信息真实、准确;如出虚假信息及发现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保证事项时,自愿接受有关部门处理。各镇（街道）要加强对补助对象的监管。县农机中心、县财政局将对完不成建设任务、弄虚作假套取补助资金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同时，追回相应的扶持资金。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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